
第二章  物理模式及相關理論 

2.1、模擬場所配置 

2.1.1 面積設定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置標準第 28 條所規定之場所，場所面積達 100

㎡以上，就需考慮設置排煙設備，又因場所規模及用途類別強弱等因素考

量，對於 500 ㎡以上之單一區劃空間即需設置排煙設備。因此，本文模擬

之場所面積即設定在 200 ㎡以上至 500 ㎡以下之單一區劃場所，並以面積

每 100 ㎡做一防煙區劃遞增，即 200 ㎡、300 ㎡、400 ㎡、500 ㎡等四種單 

一區劃場所做為本研究之面積設定。 

2.1.2 模擬分析佈置 

考慮一般常見之營業店面佈置，以營業場所面積在 100 ㎡~500 ㎡，樓

層高在 3.2m，寬度在 5 或 10 m之店面為本研究討論之基本方向。圖 2-1 所

示，為本研究先針對面積 100 ㎡（寬度 5m，長度 20 m）的場所，評估當火

災發生時，在不設防煙垂壁的情況下，居室內人員進行避難逃生所產生嚴

重度最高之起火點與有效出口位置的關係。之後再據此結果，針對面積 200

㎡（寬度 10 m，長度 20 m）之場所，以面積每 100 ㎡（寬度 10m，長度 10 

m）為一單元做為防煙區劃，區隔為 2 區劃，並在區劃上設置不同長度之防

煙垂壁
 
( H=0、50、80 cm )如圖 2-2 所示。逐次配置成為 2、3、4、5 區劃，

即為單一區劃面積 200 ㎡、300 ㎡、400 ㎡、500 ㎡的場所做為研究之探討 

重點。 

圖 2-3 所示為 300 ㎡ (寬度為 10m，長度為 30m )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

圖 2-4 所示為 400 ㎡ (寬度為 10m，長度為 40 m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圖 

2-5 所示為 500 ㎡ (寬度為 10m，長度為 50m )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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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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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00 ㎡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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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300 ㎡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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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400 ㎡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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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500 ㎡ 模擬分析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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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熱釋放率 

    在自然狀態下火源是不穩定的，如將其理想化成為穩定的火源，則比

較容易來描述火場的各種情境。穩定火源的熱釋放率皆為定值，所以在應

用上，採用穩定火源方式來設計則較為保守。Morgan【5】建議將商業、住

宅區每單位樓層面積之熱釋放率視為 500kw/㎡，而辦公室建築每單位樓     

層面積之熱釋放率視為 225kw/㎡。詳表 2-1 

表 2-1 穩定火源熱釋放率【5】 

用途場所 每單位面積熱釋放率（kw/㎡） 

商業區、住宅區 500 

辦公室 225 

在本研究採用之火源設計，由於考慮到舊有建築物空間內，並無機械

排煙，且舊有建築內部之防火避難設施亦需改善之故，因此設定火載量以

商業區用途使用，每單位面積之熱釋放率取 500 kw/㎡，並以火勢規模為小 

火，火勢面積 1 ㎡，即熱釋放量 500 kw 做為起火源的燃燒能量。 

2.3、煙層下降危害因子的判定 

    火災發生時，燃燒產生煙、熱、光等物理及化學變化過程中，對人體

避難行為較具影響的要素為煙與熱，熱的表徵即溫度反應，而煙的產生則 

來自於不完全燃燒。由於物質的不完全燃燒，產生有毒的氣體如一氧化碳

等致命性氣體及煙灰等物質漂浮於空間中形成視覺上的障礙，間接影響逃

生判斷的時間。 

因此，火場內危及避難人員最主要因素有可見度、熱輻射、溫度及氣

體毒性等。故本研究針對上項之危害因子，在模擬場所內設置煙濃度、火

場溫度、消光係數以及一氧化碳濃度之監測點，並以煙層下降至距樓地板

1.8 公尺做為人員避難障礙的高度，經量測不同監測點各危害因子之臨界

值後，即可決定溫度、一氧化碳以及煙濃度其危害到人員避難行為的忍耐

值，此即人員避難之危害時間為本研究分析避難安全之重要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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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溫度 Temperature 

人員全部完成逃生避難之氣體溫度不可超過 80℃，此為

將安全係數訂為 1.5 所得到之溫度基準【6】。一般而言，皮

膚在 45℃即生刺痛，54℃即會有火傷，70℃可以忍受一小時。 

2、消光係數 Extinction Coefficient 

在火場中燃燒條件不易控制，在真實火災，煙粒子的分佈，

會受氣流之局部加熱、亂流擴散、沉降等影響而改變濃度。所

以，測定煙霧濃度一般多採用能見距離的光學濃度為主，並以 

下列公式所得之消光係數來量測煙霧之濃度。 

光學密度 D=log(IO/I) 

單位長度之光學密度 DL=D/L 

消光係數 K=2.3×DL 

其中  IO：無煙時的光線強度，I：有煙時的光線強度 

L：煙層厚度（m） 

距樓地板高度1.8公尺處，煙霧的濃度以消光係數來表示。【7】

提及當消光係數在 0.3 時，對於熟悉建築物動線的人亦會有 

避難障礙，詳表 2-2。 

3、一氧化碳濃度 Carbon Monoxide 

【6】亦論及，基於相同的安全係數的前提下，整棟建築

物在完成避難之前毒性氣體CO的濃度以不超過4000ppm為生

命安全之毒性基準。人員吸入煙而中毒死亡者主要之原因乃

煙霧內之一氧化碳，與血液中之血紅素結合，阻礙紅血球輸

氧功能，造成窒息死亡。人體內若吸入一氧化碳 CO 濃度達 

3000~5000ppm 時，即會在 20~30 分鐘內死亡。 

 

因此，針對區劃空間內距樓地板高度 1.8 公尺處，以煙層下降之溫度、

消光係數、以及一氧化碳濃度等三項因素之時間數值做比較，取最小值做

為場所人員避難之煙層下降危害時間。其中溫度之危害時間係取到達 80℃ 

之第一時間，而消光係數之危害時間則取煙層持續達 0.3 之最初時間。 

即 T＝Min（Temp、EX、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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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煙霧濃度與能見距離【7】 

 

消光係數   能見距離               狀況說明 

    

煙霧剛發生時之淡薄濃度，煙霧探測器開始有 

0.1      20~30m    反應，此時對不熟悉建物動線的人會有避難障

礙。 

      

   0.3        5m      對於熟悉建物動線的人亦會有避難障礙。 

  

   

0.5        3m      感覺昏暗時的濃度，避難人員須摸黑前進。 

   

 

1.0       1~2m     幾乎看不見前方。  

 

    

10       < 1m      火災旺盛期之濃度，幾乎完全看不見，誘導燈

也看不見。 

 

    30                  煙霧自起火室噴出時之濃度。 

 

2.4 避難分析 

 2.4.1 避難之安全性評估 

1、安全性確認 

避難安全主要確認要素為煙霧下降的過程，所以應於火災發生

初期，對於火災之性質及煙霧流動等因素進行分析，了解煙層下降 

危害時間即危險波及時間，藉以對避難安全進行確認。 

2、時間評估 

避難所需時間與煙層下降危害時間之關係如圖 2-6 所示，避難

開始時間係指火災發生後到避難開始之時間，避難行動時間係指避

難開始到避難終止之時間，兩者合計亦即避難所需時間。如避難所

需時間不超過煙層下降危害時間，則評估避難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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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         發現火災  避難開始  避難終了   煙層下降 

 

          

                    煙層下降危害時間 

 

                         

避難所需時間              避難寬裕 

                                               時    間 

                                                                      

                    

圖 2-6  避難過程歷時示意圖 

  

2.4.2 避難所需時間之設定 

避難所需時間為依循日本建築基準法【8】檢證法之計算公式而得，

其檢證過程係經過簡化，並排除建築物本身之防火系統如自動撒水設備

以及消防單位介入救災的影響。然而此計算值會依火焰傳播或煙霧瀰漫

之空間面積、高度等以及居室避難、走廊避難、樓層避難等型態而有所

不同。圖 2-7 說明當居室發生火災時人員避難行動疏散路線，其疏散路

線計算之方式係假設居室發生火災有一處出口遭火源封閉人員無法使

用，居室內之總收容人數以平均方式透過其餘有效出口逃生，以最遠的 

距離計算避難之步行距離。 

 

 

 

 

 

 

 

圖 2-7  避難行動疏散路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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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避難所需時間評估之建立 

【7】文中談及，避難計算即避難行動之預測，乃是在一建築物中，假

設某一層發生火災的情況下，預測該層人員全部進入樓梯的情形，以做為

評估該層建築物避難安全與否的參考。惟本文僅對單一區劃場所直接由有

效出口進入安全區域作深入之探討，不考慮進入走廊或樓梯等相對安全區 

域。因此，其評估步驟如下所述： 

1、避難計算要點 

於進行避難計算作業時，首先必須假設環境條件與事態條件。環

境條件包括空間形狀及避難人數，而事態條件則包括起火點與避難路 

徑。 

      一般起火點及避難人數的假定，均以最危險之狀態為對象，即假

設一條避難路徑無法使用時，檢討場所之最大收容人數如何進行避難

活動。同時，場所之空間為一高度一定之長方形，並以最高之人口密

度做為計算避難人數的基準。 

2、避難人數假定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9】建築設備篇第 37 條，說明五所述；建築

物裝設衛生設備所列使用人數之計算，以使用人口密度最高者。以戲

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為例，其使用人數之計算方式按

設固定席位數計算;未設固定席位者，按觀眾席面積每平方公尺 1.2 

人計算。 

同樣在消防法中對收容人數的計算方式，亦表列於各類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標準【4】第 160 條有提，以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

影院)、歌廳、集會堂、體育館、活動中心為例，其收容人員人數係

依(1)、從業員工數，(2)、設固定席位以該部分座椅數計，(3)、設

立位部份以該部分樓地板面積除 0.2 平方公尺所得之數，(4)、其他 

部分以該部分樓地板面積除 0.5 平方公尺所得之數，合計之總額。 

又【7】文中談及，避難人數應參考不同使用分區類別之人口密 

度加以設定，如表 2-3 所列，即為避難計算人口密度的一種。 

綜合上項資料，本研究採用商業區如酒家、遊藝場、百貨公司、補習

班等場所，人口密度取1.0人/㎡來做為計算場所內總避難人數計算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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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避難計算採用之人口密度【7】 

  

   建物用途    對象空間    人口密度（人/㎡）   備    註 

    

集合住宅                        0.08 

    辦公廳      辦公區            0.30 

            會議室            0.60 

                餐  廳            0.75 

    補習班                        1.00  

    商場市場    有購物車           0.55 

   無購物車           0.75 

     展覽場                        0.50    

    夜總會      舞  台            0.75 

    舞  廳      舞  池            2.00 

                休息區            0.75 

    餐  廳                        0.75    

酒  家                        1.00 
公共浴室                       1.00 

飲食店                        0.75 

保齡球館   除球道部分          0.75 

溜冰場      溜冰區            0.25 

            休息區            0.75 

遊藝場                        1.00 

百貨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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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步行能力 

人們在知道身處於災害環境時，直覺的反應即避難逃生。而建築

物內之避難逃生屬於「群集類型」的避難逃生行為，其避難逃生之步

行能力與群集流動，主要受災害環境心理的影響及個人體能、年齡等

因素，導致步行速度有別於正常狀況下之步行能力。因此，在不同狀

況下人員步行速度與群集流動係數，可參考【10】所提供之參考值如 

表 2-4。 

 

 

 

表 2-4 不同狀況避難步行能力分類表【10】 

                                                 

群集的行動能力 

    種   類        例   示          步行速度         出口流率        

                                     水平    樓梯      水平     樓梯              

自立難以行    重病、老衰 

   動的人       、幼兒、精神     0.8     0.4     1.3     1.1 

薄弱者、身體 

障礙者等      

不習慣建築物  旅館等之寄宿 

內之位置、路  客，商店、事    1.0     0.5     1.5     1.3     

徑的一般人    務所等之來客 

              、通行人等 

慣於建築物內  建築內之勤務 

之位置、路徑  者、從業者、     1.2    0.6     1.6     1.4     

、而身心強健  警備者等       

的人   

 

註：步行速度（m/s）出口流率（人/m/s） 

  

 

 14 
 



2.4.4 避難所需時間計算的基本假設 

舊有建築物興建時，對於避難計劃亦曾做過詳細探討，不過由於年代

變遷，時有拆除裝修或用途變更等因素，使得當時假設的條件有可能不符

合現在使用。因此，在評估避難計算時，有必要將部分條件做調整，而其 

中又以出入口數量及人口密度等二項為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因此，本研究針對出入口，以至少設置二處為原則，其中一處因起火

源而遭受封閉，僅剩一處有效出口提供人員避難逃生使用。而關於人口密

度則採用商業區如酒家、遊藝場、百貨公司、補習班等使用之場所取 1.0

人/㎡來計算場所內之總收容人數。另對於步行速度與出口流率以採用不習

慣建築物路徑之一般來客或通行人為基準，分別假設人員之水平步行速度 

為 1.0 m/s，水平出口流率取 1.5m 人/m/s。 

2.4.5 避難所需時間之計算方法與檢視流程 

    當場所內發生火災，人員感知火災而後開始進行避難，並且持續到所有

人員均逃出場所外完成避難為止，此整個過程全部所需的時間稱為避難 

所需時間。決定避難所需時間會因出口數量、寬度及人員總人數之改變而

有不同。因此之故乃引用日本建築基準法施行令【11】有關避難安全性能

檢驗方法來計算避難所需時間，針對居室避難安全檢證之避難所需時間 （T 
= t1 + t2 + t3 ）來與煙層下降時間（ts）做比對，做為判斷避難行動是否成 

功的方法。 

1、避難所需時間計算方法 

起火室之避難時間t = t1 + t2 + t3

（1）、火災發生至屋內人員開始避難前所需的時間   

t1 ＝2 √A（秒） 

A：該居室各部分之樓地板面積（㎡） 

（2）、到達起火室出口之步行時間 

             t2 ＝ Max（L/v）（秒） 

L：從該居室到達該居室任一出口之步行距離 

V：步行速度（m/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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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過起火室出口之時間 

t3＝p×A / Neff×Beff（秒） 

p：收容人口密度（人/㎡） 

A：該居室部分之樓地板面積（㎡） 

Neff：有效流動係數（人/秒/m） 

Beff：有效出口寬度（m） 

圖 2-8 在說明居室發生火災時，有一處出口遭受火源封閉，居室內人

員需以最遠距離來逃生，並以此距離來計算避難步行時間。而在本研究中

係以居室之長度加寬度做為避難逃生之步行距離，逕而計算到達起火室出

口之步行時間。而對於整體之避難安全檢視流程圖如圖 2-9 所示。 

2、避難安全驗證法使用條件限制 

 （1）、建築結構必須為耐火或防火結構之建築物。 

 （2）、人員屬性應具有自力行動能力（醫院、療養院等不適用）。 

（3）、火災成長模式為t
2
-Fire Model及Zone Model，並假設火災為初

期火災且侷限發生於起火室。 

（4）、除排煙相關設施外，不考慮其他滅火設備動作的影響。 

 

   

            

最遠步行距離方式  L= 長度＋寬度 

 

 

圖 2-8  避難行動步行距離計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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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避難安全核證的居室 

 

 

  

從居室開始避難 

 

 

 

計算避難開始時間t1  

 

   

計算步行時間 t2

 

 

計算通過出口的時間t3

 

 

 

計算煙層下降危害時間ts

             

 

 

居室安全的確認（t1 + t2+ t3）＜ts

 

 

 

圖 2-9 起火居室避難安全檢證流程圖 

 

資料來源：日本建築基準法，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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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避難時間之計算係以檢視表格來決定避難所需時間。資料整理 

採表格方式，其避難所需時間之計算如表 2-4 及表 2-5 所示。 

 

 

 

表 2-5 居室避難所需時間檢視表 

                              

                             居  室                數  值 

        計 算 項 目 

        

居     室    面     積      A         （㎡） 

        

居  室  人  口  密  度      p      （人/㎡） 

      

居  室  避  難  人  員      P         （人） 

       

居  室   總  出  口  寬   合  計 BT           （m）  

 

有  效  出  口  寬     合 計 Beff                （m）  

 

避難開始時間t1 ＝2 √A    （秒） 

   

居室避難所需時間  步行時間 t2 ＝ Max（L/v）  （秒） 

              通過出口時間t3＝p×A/Neff×Beff（秒） 

      

              起火室煙層下降危害時間 ts      （秒）         

       

資料來源：日本建築基準法，自行整理  

 

 18 
 



 

 

表 2-6 避難所需時間計算表 

 

編

號 

居

室 

高

度 

寬長

比 

實際 

長寬 

實際 

面積 

人口 

密度 

避難

人員

有效

出口

出口

寬度

步行

速度

出口 

流率 

步行

距離

開始

時間

步行 

時間 

通過 

出口 

時間 

避難 

所需 

時間 

  m 約 m*m m
2

人/m
2

人 個 m m/秒 人/ m/s m 秒 秒 秒 秒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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